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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Today’s Focus

你家的电费你家的电费
被被 了了吗吗

“自用电费280元，公摊电费110元，这合理吗？”
交完物业费还交公摊电费，有业主表示不能理解

公公摊摊
公摊电费这道“题”，究竟怎么“解”

本报讯 近日，

家住松雷大厦的叶

女 士 就 针 对 每 月

过 高 的 公 摊 电 费

提出质疑：“今年 6

月份交了 390 元电

费，其中 110 元属

于公摊部分，用电

越 多 公 摊 费 用 越

高。”她反映，在缴

纳 公 摊 电 费 的 同

时，物业还另外收

取电梯费、养护费

等多项费用，“这

不 是 变 相 乱 收 费

吗？收取公摊费用

一点都不合理！”

公摊电费一直

是业主们关注的重

点对象，公摊电费

如何收取也是一道

难解的问题。记者

走访海口多个小区

了解到，因为没有

实现抄表到户，公

摊电费的收费标准

成了一笔糊涂账，

存在不小争议。
记者曹宝心

实习生夏子欣文/图

业主
抱怨

7月11日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海口海甸三东路的松雷大厦小区。住户
叶女士介绍，她家仅50平方米，三口居住，“我是候鸟老人，平时用电也就是开
空调和其他家用电器。然而，我收到六月份的电费账单时傻了眼，个人用电
280元，公摊电费110元，加起来比上个月多了200多元！”这让叶女士很不
解，“楼道也就几盏灯，这么多公摊费是怎么算出来的？不只是我一家有疑
问，其他住户的电费也涨了不少，物业方面从未公示过公摊电费的计收明细，
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不得而知。”

“除了交公摊电费，我们还要交物业费、养护费、电梯费等等。这些难道
不算公摊费用吗？为何还要额外收取公摊电费？这是不是变相乱收费？”小
区住户李女士也认为，物业收公摊费非常不合理，“针对公摊电费过高的问
题，我曾向小区物业反映过，但物业方的解释是，个人用电量越多对公共电器
的损耗越大，因此公摊电费相对就高了。但是我们这些上班族，平时白天一
般不在家，不到40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的电费竟然有400多元，我都不明白
是怎么用掉的。”

用电280元，公摊110元
物业从未公示过计收明细

物业
无奈

针对业主反映的电费过高问题，海南浩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松雷管理处
一名王姓负责人表示，该小区电费按照物价局的标准定价，“其实跟以前每度
电0.85元的收费标准是一样的，只不过现在公摊电费单独计收，一些业主不
理解，看到自家的公摊费用高，就怀疑是不是吃亏了，其实并没有。”

该负责人解释称，所谓的公摊费用，主要来自于公共照明/变压器冷却/消
防系统以及排污和水泵用电等，并不包含电梯用电，所以才会单独计收，“我
们小区的公摊费用的确是依据用电量来计算，这是目前相对合理的计算方
式。因为确实是用电量越大，对变压器的损耗就越大，公摊电费也相对较
高。如果按照住户面积来公摊电费，这很难实现，因为有些业主可能平时很
少在家，用不到水电还要缴费，会引来更大的争议。”

该负责人坦言，由于小区未实现抄表到户，依旧由物业代收代缴水电费，
但物业确实未做好相应的公示工作，“由于生活用电的定价标准是0.61元/
度，按照原来0.85元每度电的收费标准，我们的公摊电费就是每度收取0.24
元，无论用电量多少，都由物业自负盈亏。很多业主其实不知道，公摊电费不
是一个固定值，夏季天气热，住宅区的用电量就比较大，这就导致变压器冷却
得快，损耗也比较大。”

“物业每月代收代缴水电费，还要负责缴税，税率大概在3.3%-3.4%左
右，如果不按时缴电费，还会被供电公司扣滞纳金。我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完
全是吃力不讨好。”该负责人表示，物业也有物业的难处。

记者走访了解到，自从实施公摊电费单独计收之后，因为很多小区未能
实现抄表到户，公摊电费的产生和收取确实存在不少争议。“合在一起收的时
候还好，公摊部分一出来，大家意见就多了，有人觉得公摊不均，有人质疑物
业乱收费。”海甸岛一名物业管理人说。

用电量越大公摊电费越高
物业代收代缴吃力不讨好

为整治物业小区公摊电费等乱象，早在去年8
月，我省就下发了《关于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
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理规范
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工作。据介绍，物业小区中
的居民合表用户，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单位或小区单
位等按照各用户分表抄见电量和国家规定销售电价
向用户收取电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共用部位、共用
设施设备用电应单独装表计量，按照抄见电量和国
家规定的分类电价计算公摊电费加上损耗费用等测
算总公摊费用据实分摊，单列计收。物业服务企业
或业主单位等应当每月向用户公布分摊电量、电费、
损耗等，不得将分摊费用直接加价并入用户电费中
计收。对于具备改造为一户一表条件的电力用户，
电网企业要主动服务，尽快实现直接供电，并按照国
家规定销售电价结算。不具备直接供电条件，继续

实行转供电的，转供电主体要将今年以来的降价政
策措施全部传导到终端用户。电网企业要对新建居
民小区按照省政府文件规定实施供电抄表到户。

去年9月26日，我省下发《关于规范电价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再次强调居民住宅小区中海南电网
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抄表收费到户的“一户一表”居民
用户生活用电按照目录电价执行，并实行居民阶梯
电价制度。实行转供电的居民用户生活用电，执行
合表居民用户用电价格。居民住宅小区的抽水用电
和公共照明、电梯、消防等公用附属设施用电执行合
表居民用户用电价格。居民住宅小区商业部分的经
营场所、公共照明、电梯、消防用电执行工商业及其
他用电价格。对商住混合物业小区，海南电网公司
应对商业部分和居民生活部分单独装表计费，无法
实行单独装表的要按合理比例分摊电费。

部门
规定 小区公共区域用电应单独装表计费

公摊电费怎么收取才合理？

普遍
现象

记者走访过程中发现，海口有不少小区未能规
范落实公摊电费单独计收政策，普遍存在未将公摊
电费单独计收、未安装公用电表据实分摊等问题。
位于坡博路的榆海银苑小区，仍参照原有的计费标
准，按照每度电0.82元代收电费，其中包含业主的个
人用电和公摊电费，且缴费通知单上未列出公摊部
分明细；海德路的现代花园小区按照0.85元/度代收
电费，电梯费用则作为公摊项收取；龙昆南路的美丽
华居小区，电费0.89元/度，未将公摊电费单独计收。

记者查询海南省电网销售电价表发现，居民生活
用电一栏分为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抄表到户用
户、合表居民用户及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两大
类，其中后者执行电价根据电压等级进行测算：不满1
千伏0.6295元/度，1千伏及以上0.6095元/度。

为何这些小区未能规范落实公摊电费单独计收
政策，具体存在哪些困难？针对备受争议的公摊电
费收取标准一项，他们又有些怎样的困惑，是否又有
较好的借鉴方式？

海口多小区存在未单独计收公摊电费、
未安装公用电表据实分摊等问题

难在
哪里

抄表到户需大规模改造小区线路，公共
用电均单独装电表，经费是个大问题

海口水岸阳光B区的物业主任王康全介绍，自从
小区单独计收公摊电费后，大部分业主表示支持，少
部分业主存在不满。“用电量高的住户公摊费用高，
心里自然会有想法，这部分人更希望平均分摊。”王
康全说，该小区公摊费用主要包括公共照明/二次供
水/线路损耗等多项费用，若想单独计算公摊电费，得
先实现抄表到户，安装公摊电表，才能够实现按户分
摊电费。“可目前的情况是，我们没有办法实现抄表
到户，所以只能按照原来物业服务手册上约定的电
价0.85元，摊开成个人用电以及公摊用电两类来收
取，由物业方自负盈亏。”

王康全说，抄表到户是一项大工程，要对整个小
区的线路进行大规模改造，这不仅要申请报批，还需
要一大笔经费，“物业也希望能够尽快实现抄表到
户，业主心里有数，就不会心生困惑提出质疑了。”

海口碧海大道和安花园小区的物业管理人员无
奈表示：“我们也理解业主的心情，因为绝大多数老
旧小区均未实现抄表到户和安装公摊电表，核算不
出具体的公共电量数据，自然也无法对公摊电费据
实分摊。因为收到不少业主的反映，物业方面决定
采用安装公共电表方案，即在小区各个涉及的公共

用电线路分别安装电表进行测算。”
该负责人坦言，如果要覆盖到小区方方面面的

公共用电，起码要安装30多个公共电表，但即使是这
样，一些公共损耗依旧无法计量清楚，“现在物业方
面也在尝试对公共电量做测算方案，比较各种公摊
方式，以找出最公平公正的收费制度。”

去年12月份，海口广昌花苑物业在小区里贴出
《关于安装水电分摊计量表征询意见》的通知。该通
知称，由于历史原因，小区尚未安装独立的水电表计
费，为进一步规范物业管理区域公共水电费分摊行
为，物业管理处正在着手进行独立水电分摊共用表
的前期准备工作，并就整改安装独立水电分摊共用
表及线路改造等工程费用一事向业主征求意见。该
通知标明该项整改工程预计1个月内完成，届时将以
据实分摊的方式分摊公共水电费。

然而，记者7月12日致电该小区物业时，一名许
姓经理表示，因为要安装30多个计量电表，但由于维
修费用未落实到位，安装水电分摊计量表的工程也
暂时被搁置，“目前广昌花苑小区仍按照基本电价
0.61元/度，公摊电费0.24元/度计算，公摊费用根据
业主的个人用电情况收取。”

声音1：单独计收
水岸阳光小区也有部分业主对这种收费方式表示

理解：“以前合并收取电费时，我并不清楚所缴纳的电
费具体包含哪些方面。如今公摊电费单独计收，我可
以更准确地知道分到自家的电费产生于何处。”

该小区业主刘先生也认为，现在这种个人电费和
公摊电费分开计收的方式比较合理，“公摊电费单独计
收，电梯费则另外收取25元。我家每个月的电费100
元到200元左右，公摊电费数十元，没有出现电费异常
增多的情况。”刘先生表示，只要收取标准是合理的，电
费支出当然是分得越细越好。

声音2：按户平分
海口碧海大道的和安花园小区，也因为公摊电费一

度引起业主质疑。“每月电费两三百元，公摊费用竟然
有100多元，太不合理了！”该小区一位大姐反映，“我们
小区是拆迁安置房，很多家庭的条件不算好，物业用个
人电量去计算公摊电费，我认为非常不合理，也不公
平。”她认为，个人用电和公共用电是两码事，物业不应
该将两者混为一谈。

另一位业主则表示：“如果要单独计收公摊电费，
我觉得采取按户平分的收费制度最公平。既然是公共
用电，就应该做到每家每户都收费一致，而不是像现在
这样不平均分配分摊。”

海口海甸二东路的水岸阳光小区，就曾有住户投诉过公摊电费收取不合理：“我们小区的公摊电费
是根据自家用电每度乘以0.24元来计算，是不是太高了点？都不知道这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

海口不少小区均使用这种电表海口不少小区均使用这种电表


